江苏省推进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工作
实施方案（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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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妇幼健康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保障妇女儿童健康，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推进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工作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坚持中西医并重，以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为根本，围绕中医药强省建设的总体要求，以完善制度、规范服务、示范引领为手段，推动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全面开展中医药服务，鼓励各级医疗机构妇产科、儿科积极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妇女儿童疾病诊疗和预防保健中的独特作用，努力增强广大妇女儿童的健康福祉。
（二）工作目标
到2022年，全省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服务网络基本建立，二级及以上妇幼保健院提供中医药服务比例达到100%，推广一批中医药治疗优势病种和适宜技术。
到2025年，全省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服务网络健全完善,中医药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广大妇女儿童健康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全省二级及以上妇幼保健院设置中医科室的比例达到100%，设置门诊服务的妇幼保健机构提供中医药服务比例达到100%，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诊疗服务量占诊疗总量比例稳定在5%以上。
二、工作措施
（一）健全妇幼健康中医药服务网络
1、规范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科室设置。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按照《各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业务部门设置指南》（国卫办妇幼发〔2015〕59号）要求，加大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配备和设备配置，加强中医科室建设，促进中医药服务发展。全省二级及以上妇幼保健院均应设置中医科室，有条件的三级妇幼保健院应对照《中医妇科专科建设和管理指南》《中医儿科专科建设和管理指南》（国卫妇幼妇卫便函〔2016〕113号）等要求，规范设置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等科室和中医病房，配备符合标准的中药房、煎药室。不具备设立中医科室条件的妇幼保健机构，应配备一定数量的中医师，加大中医药理论和技术在妇幼健康服务中的运用。
2、加强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专科建设。统筹区域内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综合推进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专科发展，着力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依据国家和省中医药管理部门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国家和省级中医妇科、儿科等重点专科建设，促进专科水平提档升级，力争到2025年，建成2个国家级、6-8个省级妇幼中医重点专科。按照保健和临床相结合要求，进一步加强妇幼保健中医特色专科建设，为妇女儿童提供系统、连续、整合的健康服务，力争到2025年建成2个国家级、10个省级妇幼保健中医特色专科。
3、促进妇幼健康中西医融合发展。强化妇幼保健机构和中医医疗机构的责任担当，通过在机构间建立协同发展机制，开展项目合作、开设联合病房和互派专家坐诊等一系列措施，形成中医药和西医药优势互补的妇幼健康服务中西医融合发展格局。健全完善妇幼保健机构多学科诊疗体系，通过联合查房、联合会诊等多种形式，加强妇产科、儿科和中医科之间的协作配合，融中西医之长，做精做优妇幼健康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妇幼保健机构或中医医疗机构牵头成立妇幼中医药联盟，推进妇幼健康中医药优质资源下沉，促进区域内妇幼健康整体服务水平的提升。
（二）丰富妇幼健康中医药服务内涵
4、完善妇幼健康中医药服务布局。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从方便妇女儿童就医出发，科学布局门诊诊室，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中医诊室原则上设在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妇女保健部门诊诊疗区域内，并与相关西医诊室比邻，确保使妇女儿童便捷获得“一站式”中西医医疗保健服务。有条件的妇幼保健机构可设置相对独立、集中布局的中医药健康干预区，集中针灸、推拿、康复、理疗等服务设施、设备和器具，为妇女儿童提供针刺、灸法、拔罐、推拿、药浴、刮痧、膏方、贴敷等中医特色的健康干预服务。
5、提高妇幼健康中医药服务质量。提供妇幼健康中医药服务的医疗机构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宗旨，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切实维护好妇女儿童生命安全。要加强全面有效的质量控制，严格落实《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处方管理办法》等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和中医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中药处方管理规范等相关要求，有序开展妇幼中医药健康服务，切实做到因病施治，合理诊疗、合理检查、合理用药，不断提高妇女儿童看病就医的满意度、获得感。
6、扩大妇幼健康中医药服务供给。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要确立“中西医并重”办院理念，聚焦妇女儿童健康相关问题，全方位开展中医药服务，进一步扩大中医药服务供给，最大限度满足妇女儿童心理和生理健康服务需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对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诊疗服务数量和质量的考核，将“门诊中医药服务占比”纳入妇幼保健机构绩效考核核心指标，推动妇幼保健机构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服务质量和水平，确保到2025年，全省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诊疗服务量占比稳定在5%以上。
（三）促进妇幼健康中医药技术发展
7、发挥中医药在妇女儿童疾病诊疗和预防保健中的作用。扩大中医药技术在妇女月经病、不孕不育、妇科肿瘤、小儿厌食症、新生儿黄疸等疾病诊疗中的运用，进一步提高妇女儿童疾病诊疗水平。推动中医药治未病与妇幼保健服务深度融合，发挥中医药在孕育调养、产后康复、妇女更年期、儿童保健、近视防控等方面优势，努力减少并预防妇女儿童疾病的发生。鼓励二级及以上妇幼保健院营养餐厅围绕备孕、产后、流产后等重点环节和儿童咳嗽、儿童消化不良等常见健康问题，提供适宜妇女儿童食用的药膳、养生调理茶饮等服务。
8、推广妇幼健康中医适宜技术。围绕妇女儿童常见病、多发病，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医疗保健需求，组织专家筛选中医治疗优势病种和适宜技术，并总结形成诊疗方案。建立省级妇幼健康中医药适宜技术库和推广平台，促进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全省妇幼健康领域广泛运用。到2022年，在全省筛选推广一批中医治疗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其中，中医妇科、儿科诊疗方案各不少于5个，中西医结合妇科、儿科诊疗方案各不少于10个，妇幼中西医结合治未病干预方案不少于5个，中西医结合康复方案不少于3个。推广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编写的《妇科中医医疗技术及中成药用药指导》和《儿科中医医疗技术及中成药用药指导》，组织开展中药熏蒸、小儿推拿等中医药适宜技术和中成药用药培训，进一步规范中医药技术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
9、加强妇幼疑难疾病中西医协作攻关。建立中西医多学科诊疗体系，开展中西医联合攻关，提升不孕不育症和妇科肿瘤等妇幼重大疑难疾病诊治能力水平。打造妇幼中西医结合团队，开展省级妇幼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创建活动，2025年建成省级妇幼中西医“旗舰”医院5家、“旗舰”科室10个。围绕妇女儿童重大疾病诊治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联合中医医疗、高校、企业和研究等机构，加大中医药临床应用和基础研究。在省级妇幼健康重点学科建设和科研课题立项中增加中医药比重，促进中医妇科、产科、儿科临床最新研究成果在妇幼健康领域的推广使用，让更多的妇女儿童从中得益受惠。 
（四）加强妇幼健康中医药人才建设
10、加强妇幼中医药人才培养培训。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将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人员纳入整体中医药人才培养计划，在各级各类西学中人才培养项目中设定一定比例，鼓励西医妇产科和儿科医师学习中医，加强中医临床药师的培养及配备。各级妇幼保健机构通过公开招聘、人才引进等方式，配备与妇女儿童健康需求相适应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采取送出去、请进来，加强在职继续教育等措施，提升在职在岗人员中医药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水平。鼓励中医医疗机构具有高级职称的中医妇科、儿科医师到妇幼保健机构多点执业，鼓励有条件的二级及以上妇幼保健院与中医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加大妇幼中医药培养力度。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通过实施“省中医药领军人才” 培养计划、“省妇幼健康重点人才”培养计划、西学中高级人才研修项目等，进一步优化妇幼中医药人才成长途径，重点培养一批高层次、复合型妇幼中医药优秀人才。
11、促进妇幼健康中医药学术传承发展。省卫生健康部门会同省中医药管理部门共同梳理省内妇幼健康领域名老中医药专家资源，强化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和技艺传承。鼓励中医妇科、儿科领域的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全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医学术流派代表性传承人在妇幼保健机构设置传承工作室，开展传承带教和示范指导，培养和造就一批妇幼健康中医药学术、技术带头人和专科人才。到2025年建立省级以上名医传承工作室妇幼保健机构工作站不少于5个，每个工作站为妇幼保健机构培养不少于10名中医药业务骨干。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高度重视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推进工作，建立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明确目标任务，细化责任分工，强化督导检查，确保推进工作取得实效。加强与发改、人社、财政、教育、医保等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在服务价格、人才培养、薪酬待遇、职称晋升等方面的支持。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要将中医药工作纳入本机构发展全局，明确安排熟悉中医药政策和知识的院领导班子成员分管中医药工作，制订发展中医药业务的规划计划，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做到中医药工作有机制、有团队、有措施、有成效。
（二）加强培训指导。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将中医药业务发展作为妇幼保健机构管理人员培训重要内容，定期组织学习中医药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国家和省部署安排，引导妇幼保健机构管理人员提高思想认识，提升中医药发展能力。通过举办妇幼中医药服务现场会、经验交流会等措施，推广各地实践经验和有效做法，使妇幼保健机构学有榜样、追有目标、赶有方向，辐射带动全省整体妇幼健康中医药服务水平的提升。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妇幼保健机构要加大对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孕妇学校、家长学校、院内健康教育、托幼（育）机构卫生保健指导、组织专家开展义诊咨询和中医药健康讲座等多种形式，大力普及中医药健康知识，传播中医药文化，展示中医药在妇幼健康领域的优势特色，引导全社会更加关注和支持中医药事业，营造发展妇幼健康中医药的良好氛围。

